
 

 
附件一：市法規（自治條例、自治規則）法制作業流程 

審議通過

函請法制局提送法規委員會審議 

提送市政會議審議

自治條例函請市議會審議
自治規則以府令刊登公報發布 

三讀 通過

定有罰則 未定罰則 

陳報行政院核定 30 日內刊登公報公布

核定後 30 日內公布 陳報中央主管機關轉

行政院備查 

副知行政院法規會 函送市議會查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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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通過

市法規制（訂）、定、修正、廢止
草案提送局、處、會務會議審議 

市法規草案如涉及政策需求或數機關
事權爭議或其他重大爭議事項時，應簽

請副秘書長召開會議協商確定 

各機關研擬市法規草案

登載所屬網站之市法規公布區並通報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 


